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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药占比的管制价值和社会效果。方法：通过分析药占比的内涵和影响因素，采用比较研究、定性和定量研究的

方法，分析药占比及药占比管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结果：国际上药品费用占总医药费用比与我国药占比在指标内涵和应用价值

方面有很大差异；药占比本身与用药费用控制或合理用药并无直接关系；将药占比作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指标的管制价值和

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论证。结论：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和政策制订部门应该进一步开展药占比管制政策的社会效果和价值调研，在

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继续推行药占比管制，必要时应在医院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中调整或者取消药占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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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and social effect of the regulation by th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METH-

ODS：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pharmaceutical proportion and the regulation activity by th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was analyzed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rug proportion and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udy，qualita-

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There was great difference in connotation and value between international drug

proportion and domestic on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had no direct relation to pharmaceuticals consumption control and rational

drug use；the value and effect of the regulation activity in a hospital by th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were far from complete and

required further research. CONCLUSIONS：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policy decisions department should further re-

search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value and effect of the regulation activity in a hospital by th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Whether the regulation activity in a hospital by th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carry out based on scientific verification；if neces-

sary，the indicator of drug proportion should be cancelled or adjusted in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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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分析做好铺垫。随着国内临床试验水平的不断提

高，系统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在国外，计算机软件开发运行

后均需第三方验证，计算机系统验需确保遵守《药品质量管理

规范》《良好自动化生产规范指南》等相关法规 [8]。而计算机

化系统验证可通过采用精益原则和风险基准验证法帮助软件

实现错误率更低、模块和流程实现标准化、监管风险更小等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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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药品诱导需求和医疗费用增长过快

等问题，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将药占比作为一种关键性的政策

工具和管理评价指标加以管制和调控。但是，笔者在开展公

立医院补偿机制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医院管理人员

和卫生管理专家对将药占比作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指标

颇有微词，表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以及政策研究者对药占比

指标的管制价值和社会效果存在分歧和争议[1]。鉴于此，笔者

拟通过采用国际比较研究、理论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对药

占比的内涵和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进一步论证和分析降低

药占比作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水平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为新医改决策者、执行者或研究同仁提供参考。

1 药占比的概念与内涵
药占比作为医院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评价指标，

在原卫生部于 2005年发布的《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试行）》（简

称“试行版指南”）和修订版《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年版）》

（简称“2008年版指南”）中都有明确规定。在试行版指南中，

将药占比界定为“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 2008年版指

南中，将药占比界定为“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比例”。二

者对药占比的计算口径有一定差异。另外，2008年版指南对

总收入、药品收入和医疗收入等评价指标有具体计算方法的

说明，但没有对医疗总收入进行说明。药占比中的医疗总收

入是采用总收入、业务收入还是其他的收入指标，在2008年版

指南中的规定不够明确。实践中，绝大部分省、区、市在计算

药占比时，对医疗总收入主要以业务收入为计算口径。如，河

南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

厅于 2010年 4月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

强全省三级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管理的意见》（豫卫发〔2010〕6

号）中，将药占比规定为药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江苏

省卫生厅于 2004年正式出台的《关于控制医疗机构药品收入

比例的实施意见》（苏卫规财〔2004〕63号）中，明确提出了药占

比的计算口径为：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即药占比＝药

品收入÷（医疗收入+药品收入+其他收入）×100％。

2 我国医院管理评价对药占比的政策规定和要求
2008年版指南为我国三级综合医院设定了药占比参考

值，要求三级综合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比例≤

45％。根据该指南，全国各省、区、市纷纷提出了对药品收入

比例进行上限控制的要求。如河南省在“豫卫发〔2010〕6号文

件”中，要求全省所有三级综合医院的药占比不得高于 45％，

三级中医综合医院药占比不得高于 50％，二级综合医院药占

比不得高于 48％。各级医院在医院管理评价政策的引导之

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来遏制药占比的过快攀升，如签订药品

预期目标、公示与奖励相结合、处方点评、动态监测、病历检查、

控制处方单价、控制日药品使用价格、控制出院带药天数等[2-3]。

在推行“医药分开”和逐步“取消药品加成”的公立医院改

革大背景下，新医改配套文件也将药占比确定为体现医院医

疗质量和医疗行为规范性的重要指标。国务院办公厅于2012

年6月印发的《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国办发

〔2012〕33号）和2015年5月印发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38号）两个文件，都将药占

比作为公立医院医疗质量安全控制评价体系的重要考核指

标，将药占比作为“两升两降”（服务量、收入上升，药占比、次

均费用下降）目标的重要指标进行监控。另外，2014年9月开

展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国家卫计委’）预算

管理医院建设工作”中，国家卫计委要求委预算管理医院从积

极推进医院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深化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逐

步降低药占比、改革药品器械采购办法、大力发展远程医疗、

推进国产医疗设备发展应用等6个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公立医

院改革，其中逐步降低药占比就是委预算管理医院的重要绩

效考评指标。

3 药占比管制政策的执行效果与争议
药占比到底应该设定为多少才合适，从医学本身的角度

来看的确很难界定。患者最期待的情况是就医时都不用检

查，医师凭经验就能准确诊断用药并实现药到病除，这时药占

比接近“1”。当然，这种理想情况只是一个类比，并非医疗常

态，但这个偏极端例子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降低药占比与提

高医院综合管理水平及医疗行为规范性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

必然联系。

通过查阅国内的相关资料，可将药占比管制价值和效果

归纳为 4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药占比高低决定合理用药的水

平，药占比是医院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降低药占比直接

关系到患者就医负担和医院管理成效，关系到患者权益的保

护[3]；第二种认为药占比管制实际效果值得商榷，片面强调药

占比管制可能诱发大检查，增加医疗负担，可能加剧“看病难”[4]；

第三种认为药占比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本身与用药合理与否

并无直接关系，应引入药占指数（药占份额与医占份额的差乘

以 0.5），以更公平地反映各临床科室的用药费用比例变化[5]；

第四种认为药占比管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供给诱导需

求和医疗费用控制问题，反而可能产生新的管制行为扭曲和

患者福利窘境，药占比管制政策不仅不值得提倡，反而应该进

行深刻反思和调整[1]。

从有关文献对争议观点的分析来看，支持第一种观点并

积极肯定药占比管制价值的文献数量居多[6]。经查阅国家卫

计委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动态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工作简报，笔者发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对药占比控制采

取了许多措施，各试点医院药占比数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甚至有个别医院药占比由原先的 40％以上降到了 30％以

下[7]。支持后3种观点的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从不同角度对

药占比管制提出了调整建议。近年来，社会上对药占比管制

价值和效果的争议越来越大，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开

始对药占比调控对医院管理质量提升和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

担之间的实际成效和逻辑关系提出了疑问和质疑。他们认

为，片面强调药占比管制的确可能诱发大检查，增加医疗负担，

加剧“看病难”。由此可见，药占比管制的实际效果值得商榷[1，4]。

4 药占比管制政策的价值分析
4.1 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药占比管制政策的作用

从文献来看，国内药占比管制的重要依据是我国药占比

与国际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国际差异主要表现为我国医院平

均药占比在 40％～60％以上，少数中、小型医院高达 7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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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发达国家只有 5％～20％，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只有

15％～40％[8]。这种国际比较在不同的会议报告和文献中都

可见到。这种国际差异已成为卫生行政部门开展药占比管制

的重要理由和参考依据。不过，对于这个国际比较的逻辑、过

程和结论，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商榷。

4.1.1 国际上的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 国际卫生统

计中与“药占比”具有对应关系的指标是“药品费用（Pharma-

ceutical expenditure）占医药总费用（Health expenditure）的比

重”。经笔者查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3年发布的

卫生统计报告发现，OECD成员国 2011年药品费用占医药总

费用比重的平均值大约是17％[9]；据2014年发布的OECD卫生

统计报告，欧盟 2012年的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仅为

19％[10]。这两组数据与国内报道的国际上5％～20％的“药占

比”有一定的相似度和关联性。但需要解释的是，按照相应出

处的统计报告对药品费用指标的解释，统计资料中所指的药

品费用包括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消费支出（如果药价中不包括

调剂费的，还应包括药师的薪金），但医院住院使用的药品费

用是不包括在内的。如果需要计算包括医院药品费用比重

的，还需另外再加大约15％。也就是说，大多数欧美国家已经

实行“医药分业”，药品费用是指通过社会药房调剂处方或患

者自我药疗时的药品费用。医院住院部门使用的药品费用排

除在药品费用统计口径以外，统计医院中的药品费用或者药

品支出通常只包括门诊用药费用，甚至只针对门诊医疗保险

覆盖的处方药部分。其“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的指

标不是政府用于评价医院药品收入比重和医疗质量，更不是

用于控制药品费用增长的工具，而是用于分析该国家和地区

的药品流通经营产业在医药总产业的比重和发展状况的。

4.1.2 我国药占比与国际上的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比重比

较 我国大部分药品主要在医院药房调剂使用，药占比主要

是指医疗机构中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国际上的“药

品费用”与我国历年统计年鉴中的“药品费用”，虽然在英文翻

译上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具体内涵却有较大不同。按照OECD

卫生统计报告对药品费用的解释，其“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

的比重”与我国常用的“药占比”指标并非对应关系，两者并不

具有完全同质的可比较性。与OECD发布的卫生统计报告中

的药品费用占比具有对应关系的，应该是我国“医院门诊药品

收入加上药品零售企业药品总收入的总和与医药总费用的比

例”。按照我国现有的卫生统计方法，这一数据现在还不易直

接获得。

由于我国 80％以上的药品都是由医院调剂使用的，药品

零售企业中的药品调剂占药品使用整体的比例较小。不妨将

我国医院门诊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与国际上药品费

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进行粗略比较。按照我国《2013年中

国卫生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全国综合医院总的门诊药品

收入与医院总收入的比重在 16％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门

诊药品费用比重与国际上的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相

近，并非是倍数级的差别。另外，按照OECD统计报告对药品

费用支出的解释，如果需要计算包括医院药品费用比重的，还

需另外再加大约15％，那么OECD包括医院药品费用的“总药

品费用占医药费用比重”应该是32％左右。根据我国《2013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近些年我国医院中药品收

入占总收入的 40％左右。我国“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

例”与OECD“药品费用占医药费用的比重”之间具有一定的可

比性，两者相差了几个百分点。考虑到我国住院费用所占比

例较大，公立医院住院业务收入占总收入60％的实际情况，我

国与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在“药品费用占医院总费用比重”

这个指标上差距可能更小。即我国药占比可能较国际上高，

但绝非有关报道的几十个百分点（17％ vs. 40％）的差异，而可

能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差距。

4.2 从药占比影响因素角度分析药占比管制政策的作用

根据药占比指标的内涵，药占比的统计和计算方法可表

示为“药品收入”与“药品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的比值。

即药占比＝药品收入/（药品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根据

国家卫生计生部门发布的《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各级

医疗机构的其他收入在业务收入中大概只占 1％～2％，对药

占比影响很小。因此，药占比主要受医疗收入与药品收入的

比值影响。药占比与“医疗收入/药品收入”呈负相关，“医疗收

入/药品收入”越大，药占比越小。要降低药占比，应增加医疗

收入/药品收入的比值。

在医院管理中，要增加医疗收入/药品收入的比值，只有3

种可能的方式：一是降低药品收入，而医疗收入不变、增加或

者医疗收入下降比重相对药品收入下降比重较小；二是药品

收入不变，医疗收入增加；三是药品收入增加，医疗收入也增

加，但是医疗收入增幅比药品收入增幅更大。目前，新医改政

策对公立医院改革提出的“两升两降”的目标，希望实现服务

量、医院收益上升而药占比、次均费用下降。而要实现这个社

会目标的社会最优策略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即通过改革实现

次均药费下降，药占比下降，医疗收入表现为不变甚至下降。

不过，在现有的公立医院运行模式下，在没有建立有效补偿机

制的情况下，医院为了利润或效益最大化，更偏好第二种甚至

第三种方式，即药品收入不变或增加，医疗收入更大幅度增

加。即使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卫生行政部门强制要求医院

降低药品收入，医院也会采取尽量减少药品收入下降的比例，

增加医疗收入来实现药占比的下降。通过简单的博弈分析可

知，实行药占比管理，药品收入和医疗收入都下降的策略并非

医院的优选策略。

在我国现有的医院运行模式下，当药占比管制强度不大

时，药品使用量只能适度减少或不下降，而药品收入适度下降

的效果很容易被社会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治疗增加导致的药

品支出增长所抵消，患者对药品收入下降几乎感受不到，但诱

导患者检查和治疗费用支出增加的环境仍然存在，此时患者

将处于“过度检查”与“过度用药”（即实际用药量仍然超过临

床最优的用药水平）并存的困境。当管制强度稍大时，药品使

用量将可能被迫过度减少（药品收入下降），医院只能通过诱

导患者检查或非药物治疗的方式加大医疗收入，此时患者将

可能处于“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与“用药不足”（即实际用药

量低于临床最优的用药水平或者要求患者外出购药）并存的

窘境。也就是说，在药占比管制过程中，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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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足够的政府财政补偿，否者都会导致“检查过度+用药

过度”或“用药不足+检查过度”的困境。其结果可能是患者的

福利因药占比管制而下降，产生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1]。

5 讨论与建议
5.1 药占比管制缺乏科学依据

从前文的国际比较来看，由于医药体制不同，在“医药分

开”的国家，“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的指标主要用于

分析该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流通经营产业在医药总产业的比重

和发展状况。“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的内涵、范围界

定与我国医院管理中的药占比是有所不同的。以国际上的药

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比重为参照，直接得出“我国药品支出比

重过大”“‘以药养医’问题严重”的结论，逻辑推理是不够严谨

的。国际上的“药品费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重”较我国药占比

低，不能成为我国药占比管制的理由和依据，具体指标更不能

成为我国药占比控制的参考标准。

综合分析我国药占比的内涵和影响因素，可见药占比本

身与用药费用控制或者用药合理并无直接关系。药占比管制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供给诱导需求和医疗费用控制问

题，要通过降低药占比实现药费和医疗费用双下降只是一个

理想状态。在现有的医院补偿机制之下进行药占比管制，除

非有足够的政府财政补偿或建立新的科学补偿机制，否则都

会导致“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或“用药不足+检查过度”的困境。

5.2 建议政府在进一步论证的基础上调整或取消药占比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对“药占比”进行具体比较分析，并非否定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中在药占比和次均药费控制等方

面所做的改革成果，而是指一些公立医院试点改革经验总结

的改革成果与药占比管制可能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将降低药

占比与医院医疗质量和质量管理水平相关联，将药占比控制

水平作为医院管理评价指标的价值和管制实际效果值得商

榷，有待进一步论证。药占比管制可能产生新的管制行为扭

曲，患者福利窘境。通过降低药占比来降低患者医药负担或

者提升医疗质量也许是一个假命题。因此，建议卫生行政部

门和新医改政策制订部门应该进一步开展药占比管制政策的

社会效果和价值研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继续推

行药占比管制，必要时应在医院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中调整或

取消药占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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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率团访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出席

了第十四届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

在港期间，李斌分别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

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以及医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长李国栋等，与高永文局长续签了医疗

卫生合作安排，见证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香港医

学专科学院关于开展全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合作备忘录

签署，并参观了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和玛丽医院。

李斌感谢香港对内地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支持，特别

是近期在卫生政策和管理人员培养、全科专科人才培训等方

面开展的交流，希望两地在建设医疗大数据平台、卫生科技资

讯、电子健康病历、药品招标采购、公众健康宣传、中医药发

展、公共卫生应急等加强合作。

在澳期间，李斌会见了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谭

俊荣，续签了开展卫生领域交流合作安排，并参观了黑沙湾社

区卫生中心、仁伯爵医院和澳门大学。李斌感谢澳门与内地

开展社区卫生发展和管理等方面的交流，愿意就医学人才培

养、建立远程医疗网络、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等进一步加强合作

与交流。

第十四届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于11月

3日在澳门举行。本次会议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传染

病防控、控烟和社区卫生四个专题进行了交流。李斌表示，未

来三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共同携手，以大卫生的视野，研究、参

与、编制健康中国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强三地不同层次、渠道

的卫生交流，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形式，沟通信息，互

通有无。进一步开展卫生人才培养，推动公共卫生应急合作，

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互借鉴，推动三地卫生领域全方

位合作，保障三地人民的健康福祉。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访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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